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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獨占性獨占性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部使用管理辦法部使用管理辦法部使用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訂定發布，迄未修正。茲為配合一百零六年二月

六日公告實施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參酌本辦法自發布施行後之

實務執行經驗，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獨占性使用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水利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立法意旨，

修正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前段之適用情形。（修正條文

第三條） 

三、考量比例原則及簡化行政程序，增訂使用期間在一年內累計未達三

個月之申請許可案件，縮短公開展覽之日數。（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申請許可案件之許可條件。（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考量實務執行經驗及簡化行政程序，增訂視同已予許可之適用情形。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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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部分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部分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部分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獨占性使用

，指於特定範圍之陸地

、水面、水體、海床或

底土，設置或未設置人

為設施，進行管制或禁

止人員、車輛、船舶或

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

排他性使用。 

前項所稱人為設施

，指以人造方式施設之

浮動式或固定式構造物

及工作物。 

第一項獨占性使用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優先保障原有之合法

使用。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獨占性使用

，指於特定範圍之陸地

、水面、水體、海床或

底土，設置或未設置人

為設施，進行一定期間

或經常性，管制或禁止

人員、車輛、船舶或其

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排

他性使用。 

前項所稱人為設施

，指以人造方式施設之

浮動式或固定式構造物

及工作物。 

第一項獨占性使用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優先保障原有之合法

使用。 

一、現行第一項獨占性使

用所定義之「一定期

間或經常性」，考量

該時間性之區分，對

於本辦法規定之程序

、條件及其他事項未

具關聯性，無訂定之

必要，爰予刪除。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但書前段所定符

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並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

使用、設置者，其範圍

如下： 

一、依國家安全法第五

條劃定公告之管制

區。 

二、依海岸巡防法第二

條第四款劃定公告

之海岸管制區。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

第三條公告、第十

八條訂定之要塞堡

壘地帶。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但書前段所定符

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並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

使用、設置者，其範圍

如下： 

一、依國家安全法第五

條劃定公告之管制

區。 

二、依海岸巡防法第二

條第四款劃定公告

之海岸管制區。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

第三條公告、第十

八條訂定之要塞堡

壘地帶。 

一、現行本文、第一款至

第七款、第九款及第

十款均未修正。 

二、按水利法第四十六條

係規定興辦水利事業

之水利建造物應經核

准，爰第一項第八款

所稱「依水利法第四

十六條核准興辦之水

利事業」，其意旨係

指「依水利法第四十

六條核准之水利建造

物」，為求法意精確

，爰修正第一項第八

款規定。 

三、配合一百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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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法第二十七條公

告之演習區域。 

五、依商港法第四條公

告之商港區域及第

十條核准之商港設

施。 

六、依漁業法第十四條

公告之漁場設施、

第十五條核准之漁

業權及第四十五條

指定公告之水產動

植物繁殖保育區。 

七、依漁港法第五條劃

定公告之漁港區域

及第七條建設之漁

港基本設施及公共

設施。 

八、依水利法第四十六

條核准之水利建造

物、第六十三條之

六公告之海堤區域

、第七十八條之二

公告之河川區域、

第七十八條之四公

告之排水設施範圍

。 

九、依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投設之人工魚礁。 

十、依國家公園法第七

條劃定公告之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

區及生態保護區。 

十一、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十七條指定

之古蹟、第十八

條登錄之歷史建

四、依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法第二十七條公

告之演習區域。 

五、依商港法第四條公

告之商港區域及第

十條核准之商港設

施。 

六、依漁業法第十四條

公告之漁場設施、

第十五條核准之漁

業權及第四十五條

指定公告之水產動

植物繁殖保育區。 

七、依漁港法第五條劃

定公告之漁港區域

及第七條建設之漁

港基本設施及公共

設施。 

八、依水利法第四十六

條核准興辦之水利

事業、第六十三條

之六公告之海堤區

域、第七十八條之

二公告之河川區域

、第七十八條之四

公告之排水設施範

圍。 

九、依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投設之人工魚礁。 

十、依國家公園法第七

條劃定公告之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

區及生態保護區。 

十一、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十四條指定

之古蹟、第十五

條登錄之歷史建

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

文化資產保存法，修

正第一項第十一款規

定，以符文化資產保

存法現行規定。 

四、依一百零六年二月六

日公告實施之「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第五

章近岸海域及公有自

然沙灘得為獨占性使

用之認定原則（以下

簡稱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之認定原則）規定

：「……考量『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法』業

經總統於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九日公布施行

，依該法第二十八條

劃設之水下文化資產

及水下文化資產保護

區，亦應納入上開辦

法第三條之適用範疇

。……」且考量「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與「文化資產保存法

」性質相近，爰第一

項增訂第十二款規定

。至現行第十二款至

第十五款之款次順延

。 

五、考量依其他法律允許

使用、設置者，樣態

繁多，尤其是屬開發

或建設為導向之法令

允許使用、設置者，

與海岸管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立法目的

是否相符，需針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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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紀念建築、

第十九條登錄之

聚落建築群、第

四十三條之列冊

考古遺址、第四

十六條指定之考

古遺址、第五十

七條之疑似考古

遺址、第六十一

條登錄之史蹟、

文化景觀、第八

十一條指定之自

然地景，及第三

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四十九條

、第六十三條編

定、劃定或變更

之保存用地或保

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 

十二、依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二十七

條列冊管理、劃

設保護區或其他

適當保存方式之

水下文化資產。 

十三、依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八條公告之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第十條

劃定公告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 

十四、依濕地保育法第

十一條公告之重

要濕地，並符合

同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八款所允

許之明智利用項

築、第十六條登

錄之聚落、第四

十條指定之遺址

、第五十四條登

錄之文化景觀及

第七十九條指定

公告之自然地景

。 

十二、依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八條公告之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第十條

劃定公告之野生

動物保護區。 

十三、依濕地保育法第

十一條公告之重

要濕地，並符合

同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八款所允

許之明智利用項

目。 

十四、依發展觀光條例

第十九條劃定之

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 

十五、其他法律所允許

之項目及區位範

圍，因具特殊性

、必要性或區位

無替代性，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

得為獨占性使用

。 

案之事實認定後審慎

評估，爰就具有特殊

性、必要性及區位不

可替代性之其他法律

所允許項目之名稱及

區位範圍，列於第十

六款，並配合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之認定原

則規定：「……至於

『因具特殊性、必要

性或區位無替代性』

，係指同時符合三項

條件者……」之意旨

，將文字「因具特殊

性、必要性或區位無

替代性」修正為「因

具特殊性、必要性及

區位無替代性」。 

六、考量現行可能於海岸

地區為獨占性使用或

設置人為設施之各目

的事業法律及其項目

中，屬國土保安或國

家安全(第一款至第

四款、第八款)、公

共運輸(第五款至第

七款)、環境保護(第

九款至第十五款)等

性質，得認定為符合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

利用原則，並已於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認

定原則明定之，無須

逐案重新認定，爰增

訂第二項本文規定，

以茲明確。 

七、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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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十五、依發展觀光條例

第十九條劃定之

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 

十六、其他法律所允許

之項目及區位範

圍，因具特殊性

、必要性及區位

無替代性，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

得為獨占性使用

。 

前項第一款至第十

五款者，得逕為獨占性

使用。但涉及本法第十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或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應申請

許可者，仍應依其規定

辦理。 

海岸保護區應禁止改

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

。但有下列情況之一

者，不在此限：……

二、為國家安全、公

共安全需要，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及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在一級海岸保護

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

定區位內，從事一定

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

、工程建設、建築或

使用性質特殊者，申

請人應檢具海岸利用

管理說明書，申請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

為避免申請人誤解得

免除前開規定之情形

發生，爰增訂第二項

但書規定。 

第七條 申請許可案件經

初審符合第五條規定後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申請地點所

在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

，並將公開展覽登載於

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

際網路，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

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

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意見，併同審查

。 

第七條 申請許可案件經

初審符合第五條規定後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申請地點所

在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

，並將公開展覽登載於

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

際網路，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

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

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意見，併同審查

。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為符合比例原則及簡

化行政程序，參酌「

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

寒害災區民眾安置或

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

法」第十條縮短公開

展覽期間之規定，針

對使用期間在一年內

累計未達三個月（臨

時性）獨占使用之申

請許可案件，增訂第

五項規定，其辦理公

開展覽之期間得縮短

為七日，不受第一項

公開展覽三十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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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於受理

申請許可案件後六十日

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通知申請人及副知

有關機關。必要時，得

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

得逾六十日，並應將展

延事由通知申請人。主

管機關審查期間之起算

日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送申請許

可案件之次日。 

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公開展

覽期滿之次日。 

前項審查，主管機

關應遴聘（派）學者、

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

代表以合議方式審議，

其學者、專家及民間團

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申請許可案件涉及

國防安全或應保密事項

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 

第一項申請許可案

件使用期間在一年內累

計未達三個月者，其辦

理公開展覽之期間得縮

短為七日，不受第一項

所定期間之限制。 

主管機關應於受理

申請許可案件後六十日

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通知申請人及副知

有關機關。必要時，得

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

得逾六十日，並應將展

延事由通知申請人。主

管機關審查期間之起算

日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送申請許

可案件之次日。 

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公開展

覽期滿之次日。 

前項審查，主管機

關應遴聘（派）學者、

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

代表以合議方式審議，

其學者、專家及民間團

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申請許可案件涉及

國防安全或應保密事項

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 

之限制。    

第九條 申請許可案件符

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

予許可：  

一、屬第四條公告之適

第九條 申請許可案件符

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

予許可：  

一、屬第四條公告之適

考量本條立法原意係著重

於濱海陸地及近岸海域範

圍間之公共通行，為避免

申請人就現行第五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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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項目。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確有使用

、設置需要。 

三、經航政、港務相關

主管機關確認不致

造成港區、沿海港

灣淤積、堵塞及其

他影響港口可航行

水域、通航安全或

生產作業。 

四、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 

五、已規劃採行下列保

障公共通行具體措

施之一。但因申請

案件性質特殊，且

現地環境無法規劃

或規劃結果低於原

公共通行功能，經

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一)維持且不改變

海陸交界及海

域既有公共通

行空間或設施

。 

(二)妨礙或改變海

陸交界及海域

既有公共通行

空間或設施者

，應設置提供

適當公眾自由

安全穿越或跨

越使用之入口

及通道，並標

示明確指引。 

(三)海陸交界及海

用項目。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確有使用

、設置需要。 

三、經航政、港務相關

主管機關確認不致

造成港區、沿海港

灣淤積、堵塞及其

他影響港口可航行

水域、通航安全或

生產作業。 

四、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 

五、已規劃採行下列保

障公共通行具體措

施之一。但因申請

案件性質特殊，且

現地環境無法規劃

或規劃結果低於原

公共通行功能，經

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一)維持且不改變

既有公共通行

設施。 

(二)有妨礙或改變

既有公共通行

設施者，應提

具不低於原公

共通行功能之

替代措施。 

(三)原無公共通行

設施者，於使

用範圍內妥予

規劃。 

六、已規劃採行具保障

公共水域使用之具

體措施。 

目「維持且不改變既有公

共通行設施」規定所提出

因應措施，誤解以一般陸

域道路（如省道、快速道

路）之路網連結性及服務

水準等通行說明，爰修正

第一目至第三目為「海陸

交界及海域」之公共通行

空間或設施。另為確實保

障公共通行，於第二目及

第三目明定應設置入口與

通道，及標示明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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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原無公共通

行空間或設施

者，已於使用

範圍內妥予規

劃保障公共通

行之具體措施

，並設置入口

與通道，及標

示明確指引。 

六、已規劃採行具保障

公共水域使用之具

體措施。 

七、使用期限屆滿後之

妥適處理方案。 

八、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或公有土地申請開

發同意證明文件。 

九、無其他法令規定禁

止。 

七、使用期限屆滿後之

妥適處理方案。 

八、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或公有土地申請開

發同意證明文件。 

九、無其他法令規定禁

止。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視同已予許可： 

一、本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依其他法律規

定納入保護而免擬

訂海岸保護計畫之

地區，且屬該計畫

所定之措施。 

二、屬本法第十六條第

三項公告實施海岸

保護計畫或海岸防

護計畫內容應辦理

事項。 

三、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二月一日

發布施行前，已依

其他法令核准且仍

於有效期間，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視同已予許可： 

一、本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依其他法律規

定納入保護而免擬

訂海岸保護計畫之

地區，且屬該計畫

所定之措施。 

二、屬本法第十六條第

三項公告實施海岸

保護計畫或海岸防

護計畫內容應辦理

事項。 

三、本辦法施行前，已

依其他法令核准且

仍於有效期間，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本辦法施行後

六個月內，將同意

一、現行第三款係考量本

辦法一百零五年二月

一日發布施行前，部

分公有自然沙灘及近

岸海域屬已獨占性使

用狀態，為保障各目

的事業法令既有同意

使用者之權益，且為

主管機關後續之管理

，參酌「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陸域

土地第一次登記現況

編定之模式予以規定

，惟考量其適用日期

仍應維持於一百零五

年二月一日前，故將

「本辦法施行前」修

正為「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



9 

於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二月一

日發布施行後六個

月內，將同意使用

之範圍及相關資料

送中央主管機關之

獨占性使用。 

四、為公眾安全之管制

行為，或設置之警

示、救生設施。 

五、因應重大災害發生

之緊急搶修工程，

或救災、災後復原

重建措施。 

六、使用期間未逾七日

，且未設置固定式

人為設施，並於使

用日十五日前報請

所在管理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之下列

活動或行為之一： 

(一)祭典儀式或慶

典。 

(二)休閒體驗。 

(三)教育研究。 

(四)拍攝記錄。 

(五)災害防救演習

。 

(六)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會商管

理機關認定者

。 

前項第六款之適用

，以一年內累計未達三

個月為限；其活動或行

為結束時應恢復原狀。 

使用之範圍及相關

資料送中央主管機

關之獨占性使用。 

日發布施行前」、「

本辦法施行後六個月

內」修正為「本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二月一日發布施行後

六個月內」。 

二、基於公眾安全之維護

，為保障人民生存最

基本需求，爰針對為

公眾安全考量，管制

或禁止人員、車輛、

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

或通過危險區域，以

及設置管制或禁止之

警示設施（例如禁止

戲水區域告示）及救

生設施（例如救生圈

、救生員座椅）等，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視

同已予許可之規定。

至為環境、生態保護

管理需要設置之告示

牌（例如管理重要濕

地設置之告示設施）

，得依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十五款規

定或依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經該法律

主管機關認定屬該法

律規定允許使用、設

置者或納為保護計畫

之措施，得逕為獨占

性使用，視同已予許

可。 

三、為確保重大災害發生

後得及時因應處置，

且考量緊急搶修、救

災、災後復原重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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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行為，為一般社

會可接受或可容忍範

疇，其中災後復原重

建係針對原有合法使

用及其設施之恢復，

未包括如永久安置住

宅等新建工程，具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及基

本之保全必要性，爰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具

緊急性之搶修工程，

或救災、災後復原重

建措施，視同已予許

可之規定。 

四、考量近岸海域及公有

自然沙灘之獨占使用

行為繁多，七日（一

週）以內之祭典儀式

或慶典活動（例如王

船祭、飛魚季）、休

閒體驗活動（例如牽

罟、露營、營火晚會

、沙灘排球架網、撐

洋傘、沙雕展、淨灘

活動）、教育研究活

動（例如環境教育解

說、學術研究調查採

集）、拍攝記錄活動

（例如電影、紀錄片

等影像拍攝）、災害

防救演習活動等具一

定程度排他性之依海

型活動，仍具普遍性

及常態性，為避免近

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

灘之使用動輒須依法

申請，造成民眾親海

意願降低，且七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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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時間為社會大眾一

般較可容忍限度，在

其未設置固定式人為

設施之條件下，獨占

性使用之影響性較低

（非永久性），並讓

使用範圍之海域或沙

灘管理機關（若無特

定管理機關，則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管理）掌握使用

情況，確保公共水域

及使用秩序之及時管

理，爰增訂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另考量報

請備查應於活動或行

為前辦理，否則主管

機關得依本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予以處罰，

且屆時若發生數項活

動或行為於同一時間

、地點均同時提出申

請時，所在管理機關

或地方主管機關須事

先協調，故明定於使

用日十五日前報請備

查，讓所在管理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能事先知悉

，必要時並有足夠行

政作業時間妥為處理

。 

五、為避免暫時但多次性

之規避使用（例如每

週三日），對於公共

通行及公共使用，仍

具有累積性之影響，

非一般社會可接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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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範疇，故增訂第

二項明定第一項第六

款之暫時性使用（同

一單位、同一地點）

以一年內累計未達三

個月為限，並規定活

動或行為結束時須恢

復原狀，避免其將人

為設施或垃圾遺留近

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

灘，影響公共通行或

公共使用。 

 


